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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 

壹、應記載事項 

  四、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一）土地面積： 

買方購買「＿」＿戶，其土地持分面積＿平方公尺（＿坪），應有權利範

圍為＿，計算方式係以專有部分面積＿平方公尺（＿坪）占區分所有全部

專有部分總面積＿平方公尺（＿坪）比例計算（註：或以其他明確之計算

方式列明），如因土地分割、合併或地籍圖重測，則依新地號、新面積辦

理所有權登記。 
（二）房屋面積： 

本房屋面積共計＿平方公尺（＿坪），包含： 

１、專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坪)。 

（１）主建物面積計__平方公尺（＿坪）。 

（２）附屬建物面積計＿平方公尺(＿坪)。包括： 

□陽臺__平方公尺(__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其屋簷__

平方公尺(__坪)及雨遮__平方公尺(__坪)。 

２、共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坪)。 

３、主建物面積占本房屋得登記總面積之比例＿％。 

（三）前二款所列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面積有誤差時，買賣雙方應依第六點規

定互為找補。 

五、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例計算 

（一）本房屋共有部分項目包含□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門廳、□走道、□

樓梯間、□電梯間、□電梯機房、□電氣室、□機械室、□管理室、□受電

室、□幫浦室、□配電室、□水箱、□蓄水池、□儲藏室、□防空避難室（未

兼作停車使用）、□屋頂突出物、□健身房、□交誼室、□管理維護使用空

間及其他依法令應列入共有部分之項目（__）。 

（二）本「__」共有部分總面積計__平方公尺（__坪）；專有部分總面積計__平

方公尺（__坪）。前款共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係依買受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

部分總面積之比例而為計算（註：或以其他明確之計算方式列明），其面

積係以本「__」共有部分總面積乘以該權利範圍而為計算。 

十、地下層、屋頂及法定空地之使用方式及權屬 

（一）地下層停車位 

本契約地下層共＿層，總面積＿平方公尺（＿坪），扣除第五點所列地下

層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以外之共有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分所有之標

的者，其餘面積＿平方公尺（＿坪），由賣方依法令以停車位應有部分

（持分）設定專用使用權予本預售屋承購戶。 

（二）法定空地 

本建物法定空地之所有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並為區分所

有權人共用。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有部分者，得予除外。 

（三）屋頂平臺及突出物 

共有部分之屋頂突出物及屋頂避難平台，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不得作為其他使用。 

（四）法定空地、露臺、非屬避難之屋頂平臺，如有約定專用部分，應於規約

草約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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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 

（一）施工標準悉依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及本契約附件之建材設備表施

工，除經買方同意，不得以同級品之名義變更建材設備或以附件所列

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賣方能證明有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

無法供應原建材設備，且所更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效用及品質不低

於原約定之建材設備或補償價金者，不在此限。 

（二）賣方建造本預售屋不得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之輻

射鋼筋、石棉、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未經處理之海砂等材料或其他

類似物。 

(三) 前款材料之檢測，應符合檢測時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主管機關所定之檢

測規範，如有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之損害者，仍應依法負

責。 

（四）賣方如有違反前三款之情形，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 

 


